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

开展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试点的通知 

建办市函〔2020〕443 号 

 

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： 

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

障体系 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﹝2019﹞92 号），

强化政府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监管，探索工程监理企业参与监管

模式，我部决定开展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  一、试点目标 

  通过开展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试点，探索工程监理服务转型方

式，防范化解工程履约和质量安全风险，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水平，提

高工程监理行业服务能力。适时总结试点经验做法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模式，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。 

  二、试点范围 

  （一）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； 

  （二）浙江省台州市、衢州市； 

  （三）广东省广州市空港经济区、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

中心代建项目。 

  三、试点时间 

  试点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，为期 2 年。 



  四、试点内容 

 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程序，委托

具备相应条件的工程监理企业提供建设项目重大工程风险识别和控

制服务。 

  （一）服务定位。监理巡查服务是以加强工程重大风险控制为主

线，采用巡查、抽检等方式，针对建设项目重要部位、关键风险点，

抽查工程参建各方履行质量安全责任情况，发现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

并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提出处置建议。主要服务内容包括：市场主

体合法、合约有效性识别；危大工程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）

巡查；特种设备、关键部位监测、检测；项目竣工环节巡查或抽检等。 

  （二）能力要求。承担监理巡查服务企业应具有监理综合或专业

甲级资质，具有施工现场信息化监管手段和工程监测检测控制能力，

并熟悉该区域地方标准和政策文件。监理巡查服务企业委派的项目负

责人应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或注册建造师资格。 

  （三）购买主体。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的主体是地方各级住房

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单位或承担建设管理职

能的事业单位。 

  （四）购买方式。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的有

关规定确定承接企业。服务费可按照“薪酬+奖励”的方式在政府购

买服务中统筹安排。 

  （五）成果应用。委托单位应通过合同约定授权监理巡查服务企

业，为其提供尽职履约必要条件。建设工程参建各方不得以任何理由



阻碍监理巡查工作的正常开展。监理巡查服务企业应根据合同约定，

公平、公正、独立开展巡查业务。巡查结果可作为参建单位履约评估

的依据。 

  （六）履约评估。强化绩效管理，加强对监理巡查服务企业的履

约监督，保证监理巡查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。完善履约评估机制，

拓宽履约评估应用，探索建立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企业“红名单”

和“黑名单”制度。 

  五、试点要求 

  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。试点地区应编制政府购买监理巡查服务试

点实施方案，包括任务清单和责任分工、时间安排等。试点方案可结

合本地区、项目实际，细化调整试点时间、能力要求、购买主体、购

买方式、成果应用、履约评估等方面要求。请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

将本省试点方案汇总后报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。 

  （二）强化组织保障。试点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

组织领导，加大实施力度，强化工程履约和质量安全风险防控，确保

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任务落地见效。实施中注重总结试点工作经验。试

点过程中有何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与我部建筑市场监管司联系。 

 

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

2020 年 9 月 1 日   


